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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06923  
主旨：轉知有關學校之廚餘送交對象如為養豬場，需為依法取得廚餘再利用檢核許可之  
畜牧場（養豬場）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/會 110/10/18 14:09:25  
擬:     
一、本校之廚餘送交對象為團膳廠商，非養豬場。     
二、文存查。   

2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主任 張鎮遠 送陳/會 110/10/18 14:38:39  
擬:     
一、本校之廚餘送交對象為團膳廠商，非養豬場。     
二、文存查。   

3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洪錫璿 決行 110/10/18 16:47:41  
知悉   

4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10/10/18 16:51:08  
    


